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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4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4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

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739,201,050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

已回购股份 20,568,146股后的总股本 718,632,904 股为基数（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4 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杭锅股份 股票代码 00253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濮卫锋 鲍瑾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大农港路 1216 号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大农港路 1216 号 

电话 0571-85387519 0571-85387519 

电子信箱 002534@chinaboilers.com 002534@chinaboil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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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余热锅炉、清洁环保能源发电装备等产品的咨询、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及工程总承

包业务，为客户提供节能环保设备和能源利用整体解决方案，是我国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余热锅炉研究、

开发和制造基地。公司作为锅炉行业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设计水平、制造

工艺和市场占有率均位居行业前列。同时公司作为余热利用设备标委会主任委员和秘书处单位，承担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编制和修订。 

公司主要实行订单式生产模式和产品直销模式。主要业务及产品为： 

1、余热锅炉：燃机余热锅炉、干熄焦余热锅炉、烧结机余热锅炉、水泥窑余热锅炉等其他余热锅炉，

热水锅炉，电站锅炉（循环流化床锅炉、煤粉炉、高炉煤气等），电站辅机（高压加热器、低压加热器、

除氧器、冷凝器）； 

2、清洁环保能源装备：垃圾焚烧锅炉、生物质锅炉、天然气锅炉（L型及D型）、废水废气废物（包

括污泥）锅炉、熔盐吸热器、熔盐换热器、熔盐储罐、低氮燃烧、SCR\SNCR设备等，核电设备（核电常

规岛辅机、民用核二三级设备）； 

3、解决方案：指同一项目除为客户提供产品服务外，还提供技术、安装、调试、运维等附加服务；

或者同一项目为客户提供两种及以上产品的组合服务。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EP/EPC/PC项目，导热油

换热器，石化化工换热器、海水淡化装置、气化炉（容器、热交换器）等其他换热器及压力容器。 

公司是节能环保行业，并始终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向，坚持做大做强以余热锅炉为核心的节能环保装

备与工程主业这一方针。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主要业绩驱动因素等内容未发生重大变

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5,355,666,321.19 3,927,432,985.42 36.37% 3,571,856,75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5,483,501.21 366,123,625.55 40.79% 244,092,95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1,617,123.31 234,719,273.09 58.32% 39,429,81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2,475,235.91 905,182,039.62 -5.82% 514,073,354.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0 0.50 40.00%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0 0.50 40.00% 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5% 11.43% 4.32%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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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0,409,269,681.16 9,298,019,715.08 11.95% 8,339,570,64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83,512,272.85 3,252,353,041.92 4.03% 3,112,015,072.9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25,218,654.38 1,447,974,032.92 1,280,551,255.96 1,701,922,37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866,910.33 186,240,618.14 168,636,614.32 95,739,35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050,018.23 165,064,503.08 72,137,675.03 92,364,926.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476,159.57 132,953,000.27 34,651,507.85 373,688,449.4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79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72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子电梯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01% 288,349,956 0   

金润（香港）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1.89% 161,784,000 0   

杭州市实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59% 100,476,000 0   

杭州锅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2.78% 20,568,146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1% 7,481,880 0   

#湘财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转融通担

保证券明细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4% 4,719,400 0 质押 4,719,400 

杨英 境内自然人 0.54% 4,002,060 0   

#孙荣昌 境内自然人 0.51% 3,755,706 0 质押 2,906,300 

#夏勤 境内自然人 0.44% 3,251,740 0 质押 2,391,600 

颜飞龙 境内自然人 0.43% 3,171,24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公司控股股东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股东金润（香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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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水福先生。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通过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719400 股，公司股东孙荣昌通过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906300 股，公司股东夏勤通过财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39160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

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公司紧紧围绕既定的整体战略目标，继续聚焦能源利用升级和解决方案创新领域，持续践行“以

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两大理念，积极推进、全面落实年度工作计划。2020年尽管新冠疫情对全球

市场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公司努力克服新冠疫情给国内外项目执行、产品交付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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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主营业务获得长足发展，较好完成了年初既定目标挑战值。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556.6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6.37 %，实现营业利润71,22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5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51,548.3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79%。 

报告期内，公司制定了“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了发展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未来公司将坚守实业，

聚焦主业，秉承“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坚持创新驱动，持续变革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围绕现有

高端装备产业价值链的延伸、优化与协同，以产业运营与资本运作为路径，以中国质量奖为引领，实施“精

益制造”与“创新合作”两大战略，打造精益数字化核心竞争力，力争成为全球领先的节能环保设备和能源

利用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实现高质量基础上高增长的战略目标。  

2020年，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达22亿千瓦，同比增长9.5%。2020年，全国全口径火电装机容量达

12.5亿千瓦，占全部装机容量的56.58%。其中，煤电装机容量为10.8亿千瓦，占全部装机容量的49.07%，

首次降至50%以下；气电装机容量为9802万千瓦，占全部装机容量的4.45%。水电装机容量达3.7亿千瓦，

占全部装机容量的16.82%。全国并网风电装机容量达28153万千瓦，占全部装机容量的12.79%；全国并网

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25343万千瓦，占全部装机容量的11.52%；全国全口径核电装机容量达4989万千瓦，

占全部装机容量的2.27%。我国发电装机结构持续优化，202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风电、水电、光电、

核电）占比近44%。 

 

2020年全国发电装机结构图 

2020年我国明确提出，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任务，“十四五”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以更大规模、更高比例发展，步入高质量跃升发

展新阶段，进入大规模、高比例、低成本、市场化发展新时代。“30·60目标”将重构国家的能源产业格局，

同时也为公司未来40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20年公司对现有的技术及产品战略不断进行调整，以承接能

源行业的大发展。节能减排、能源高效利用是我国实现“30·60目标”最重要、最经济的手段，这也是公司的

长期的优势所在。公司在钢铁、水泥、建材等碳排放大户所在行业已深耕60余载，未来将继续在余热利用、

节能高效方面积极探索，形成以减量化服务为目标的节能减排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同时大力开发以“近

零排放”的生物质锅炉，实现碳的有机循环。公司布局的新能源+储能业务模式已经初步完成研发，即将在

储能、调峰等多个场景开展应用。公司的主导产品燃气蒸汽联合循环余热锅炉配套燃气轮机，作为电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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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灵活电源，依旧具有较大的市场前景。公司与浙江大学产学研深度合作的燃烧后碳捕集技术，目前正

在推动示范项目落地，通过该技术将发电企业的碳排放落到实处。面对稳中求进的核电市场，公司现正积

极参与核岛设备的市场开拓和项目执行，已展开第四代核电的研发。除了塔式光热熔盐储能技术外，公司

也正在探索其他储能技术路线。公司66年专注节能减排事业，未来将锁定“30·60目标”，坚守主业，拓展新

能源及储能新方向，助力30碳达峰与60碳中和。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关注行业和产业政策发展，深入挖掘潜在的市场机遇。在以

传统燃煤燃气为基础能源的锅炉市场及新旧动能转换市场机会外，捕捉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光伏光热等）、

大气治理、固废处理能等清洁能源发电和储能发电市场机会，创新行业能源解决方案，提供智能化能源设

备和服务。在节能减排领域，以核心技术的产品带动解决方案的业务拓展。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订单62.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2%，其中余热锅炉设备的新增订单35.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5%，清洁环保能

源装备新增订单14.6亿元，解决方案新增订单9.3亿元，备件及服务新增订单3.3亿元。截至2020年12月底，

公司实现在手订单55亿元。 

管理变革深入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践行“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两大理念，以变革为驱动力，提升组织能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变革进入深水区，公司治理、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创新、营销能力

提升、供应链管理五项子项目全面落地。 

公司持续践行“以结果为导向，以奋斗者为本“的原则，人才战略、绩效战略、激励战略共同推进，落

实绩效管理，激活组织活力，将以奋斗者为本的高绩效的获取分享机制植入管理体系，推行绩效考核与组

织激励相结合、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结合的机制；同时加强干部管理梯队建设，构建有竞争力的人才体

系、绩效体系、激励体系，支撑公司竞争优势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针对三大业务流，公司建立IPD（产品集成开发）、LTC（机会至收款）、ITR（售后）三大业务流程

体系，同时用流程IT的方式进行固化，推进流程化的组织建设和运作，大大提升了组织效率。在供应链与

交付体系模块，公司制定交付战略并坚定落实，优化能匹配集成供应链流程的流程型组织，全面梳理供应

链各模块业务流程，开发配套机制，保证业务高效运作；成立计划委员会与采购委员会，有效地提升组织

规模发展带来的业务效率，打造具备核心技术竞争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供应商。此外，公司将全面构建面

向客户的、具有高度竞争力优势的供应链，建设“以顾客为中心”的全价值链质量管理体系，打造稳定强健

的产业生态链。 

公司实施创新合作战略，以市场创新为导向，以自主创新为主，通过与高校和行业研究所合作、国内

外布局研究所、与行业专家合作等途径，建立有创新能力的新产品研发体系；并加大研发投入，优化创新

激励机制，持续提升创新能力和投入产出比。2020年，公司研发投入30,488万元，同比增加55%。报告期

内，公司和浙江大学建立了全天候战略合作，成立了先进能源联合研发中心，双方将在太阳能发电、生物

质高效利用、二氧化碳捕集与综合利用、固废处理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向清洁能源、新能源产业布局迈

出了新步伐。此外，公司与西安交大、上海交大、中科院、西南交大等优秀科研院校建立紧密合作，牵手

向新能源产业布局形成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技术辐射于一体的“产学研”共同体，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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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运营全面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推进实施“30·60目标”以及“精益制造战略”，公司在芜湖、德清两地做了基地部署，立

足于清洁能源发电、储能发电领域深耕发展。公司在安徽芜湖自贸区成立了杭锅集团（芜湖）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打造芜湖新能源环保装备研发制造集成基地，2021年3月该基地已投入使用，将面向全球中高

端行业用户提供新能源环保装备；报告期内，公司在浙江德清市设立了浙江西子新能源有限公司和浙江杭

锅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将投资建设新能源装备产业制造基地，支撑清洁能源发电装备、储能发电装备业务

的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相继成立了海宁分公司、成都分公司、武汉分公司、济南分公司。海宁分公司负责实

施年产1.5万吨锅炉部件技术改造项目，助力公司生产制造能力的整体提升。成都、武汉、济南分公司的成

立，有利于公司更便捷地整合国内三地的优势资源，完善产业布局，提升市场竞争力，并辐射东南亚、南

亚国际市场。此外，承接公司海外战略的布局，在泰国和迪拜设立了办事处并派驻总代表，深耕当地市场，

不断取得订单线索，并转化为订单的机会点。后续公司将在孟加拉、印尼、俄罗斯等国家开立办事处、派

驻总代表常驻。 

2019年，公司正式获得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许可证，成为浙江唯一一家取得核二、三级压力容器和热

交换器制造许可证的大型上市企业。报告期内，公司斩获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1、2号机组LOT130Ap核岛

EDG日用油罐及BQR、BQV储罐供应合同，标志公司在核电装备制造和清洁能源领域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投资服务两翼共驱 

报告期内，公司与宁波复聚中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组成联合体受让了浙江中光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51%股权，其中公司持有中光新能源22.23%股权。中光新能源专注于太阳能光热电站的开发、

运营管理，致力于通过先进、高效的光热发电技术，提供高品质、低成本的绿色清洁能源。2021年初，公

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国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并持有杭州众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10%股权。众能光电主要

从事薄膜光电器件（钙钛矿/OPV）和相关装备的研发和生产。上述两家企业已入驻公司西子智慧产业园。 

报告期内，西子智慧产业园建设及招商运营有序推进，产业园一期（雏鹰创业基地，建筑面积约8000

平方米）平稳运营，目前已引进杭州安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20余家企业入驻；产业园二期（建筑面积约

24万平方米）已于2020年6月8日正式开园，已成功吸引中科院资本数字经济创新中心、力普科技、向正科

技等近百家企业入驻，并已于2020年下半年逐步完成了园区食堂、音乐厅、会议中心、浙图文澜书屋等高

端配套的建设与完善；产业园三期（商业生活配套）已引入沃尔玛旗下高端会员店——山姆超市并已于2020

年12月30日盛大开业，三期剩余集中商业部分也已在紧密招商过程中，也成功引入海底捞、肯德基、星巴

克、洛克公园等品牌，预计可在2021年上半年集中开业；产业园四期（智能制造平台，约6万平方米）已

于2020年10月15日破土动工、预计可在2022年完成竣工验收，并已成功引入北京博鲁斯潘精密机床项目。

园区已经初步形成一个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三大产业为主导，兼具较为丰富的生

活文化配套的多业态智慧产业园区。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西子星月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西子智慧

产业园的运营平台，已经在进行项目整体的招商与运营，目前二期项目去化率已超过45%。未来园区全部

投运后，将成为公司稳定的利润增长点和投资发展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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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余热锅炉 2,210,417,717.17 1,734,737,979.38 21.52% 38.74% 35.18% 2.07% 

清洁环保能源装备 1,774,097,193.41 1,447,041,673.64 18.44% 36.29% 32.13% 2.57% 

解决方案 956,580,565.17 724,253,023.40 24.29% 37.50% 32.90% 2.62% 

备件及服务 366,581,530.60 182,608,612.11 50.19% 26.82% 10.83% 7.1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

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2.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该项会计政策

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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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浙江西子新能源有限公司 设立 2020年9月21日 1,000万元  100% 

浙江杭锅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设立 2020年9月16日 1,250万元 100% 

杭州新能固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2020年9月10日 225万元 75% 

桐庐新固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2020年9月16日 100万元 100% 

2.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厦门西子原卉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注销 2020年6月30日 36,000,000.00 92,555,436.79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水福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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